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江北街道办事处文件

涪江北办发〔2022〕120号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江北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江北街道2022年人居环境整治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街道各村（社区）：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效激发广大群众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保街道加快建设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街道。根据区委、区政府《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意见》和《涪陵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结合街道实际，特制定《江北街道2022年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办法（试行）》。

现将《江北街道2022年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江北街道办事处

                         2022年4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江北街道2022年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办法（试行）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按照区委、区政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有关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新模式，坚持创新引领，考核激励，督促指导各村（社区）持续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下足“绣花”功夫，保持“干净、整洁、有序”，逐步实现“美丽江北”的目标。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思路。着力促发展、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最突出、最直接、最现实的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机制。坚持街道主导，村（社区）参与、平时暗访和日常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用客观事实和数据说话，务求考核结果与工作实际相一致、与群众评价相一致，确保考核结果公平公正。

二、考核范围、对象

考核对象为江北街道14个村（社区）。

三、考核方式

通过日常巡查、群众投诉、媒体曝光等方式，实行季度考核。

四、考核内容

1、督促村（社区）落实人居环境整治。每季度召开人居环境整治专题会议，成立责任领导小组，制定人居环境整治方案、保洁制度。落实专职管理人员、监督人员，建立群众投诉、媒体曝光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每月开展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带队卫生大扫除和卫生评比活动等。重点开展“最美庭院”“最美阳台”“最美微菜（花）园”“文明家庭”等项目为载体的评比评选。教育农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责任制。加强安全管理，每月开展公共基础设施、配电箱、居民雨棚、防护网外干墙砖等安全隐患排查；化粪池规范设置警示标识，并定期进行清掏，杜绝粪水横流。

2、容貌整洁，突出针对性。对各村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日常管理效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现场考核检查，包括辖区内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户外广告、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垃圾清运、畜禽散养、生活污水等。检查点位：辖区可视范围、居民点、公共活动场所、村社道路、农户庭院、沟塘渠堰等。

3、加分项。逐渐完善村级阵地、重要节点、公共场所、道路两旁及院落房前屋后因地制宜绿化、净化、亮化、美化建设。新增非政府项目投入道路两旁地被绿化和节点绿化实行加分；本村（社区）人居环境工作在被区上认可的官方网站、报社、电视台报道实行加分。新时代积分制推广且群众参与达50%及以上的，实行加分。

五、结果运用

通过日常巡查、群众投诉、媒体曝光和综合考评，村（社区）考评总分为100分（加分项另行计算），实行倒扣分制。成绩得分保留小数点后1位，排名不得出现并列情况。

（一）每季度考评结果定期向全街道通报，实行以奖代补：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鼓励奖4名，分别奖励现金8000元、6000元、4000元、2000元。季度一次考核末两位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由驻村领导谈话提醒；季度连续两次排名末两位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由分管乡村振兴的领导约谈；季度连续三次排名末两位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由主要领导约谈。　　　

（二）全年考评结果，纳入当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内容。被区级及以上媒体通报的，季度考核纳入“一票否决”。

六、工作要求

（一）考评组由乡村振兴办牵头，人大办、农服中心、规建办、交通办等多部门组成。

（二）被考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考评工作，注重日常工作成效，积极查找短板，认真对标整改；严禁弄虚作假、敷衍应付。

七、本办法从2022年4月1日起执行。

附件：江北街道人居环境整治考核评分表


  江北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2年4月2日印发  

 


